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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 

  轨道装备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意见的函 

  吉环函〔2019〕408 号 

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5月 10 日，我厅在长春市组织召开了《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轨道

装备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审查会，会议由
5名专家和有关部门代表共同组成审查小组对报告书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

论，现将我厅审查意见函告如下： 

  一、园区规划情况 

  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前身长春科技产业开发区）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于

2003 年批复设立的省级开发区，分为先进机械制造业园、医药食品工业园和纺

织工业园等 3个园区。吉林省人民政府于 2010 年同意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加挂

“长春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开发区”牌子（吉政函〔2010〕100 号）。长春绿园

经济开发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将先进机械制造业园更名为轨道装备产业园

（以下简称“园区”），并委托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长春绿园
经济开发区轨道装备产业园区规划（2016-2030）》（以下简称《规划》）。本

次仅针对该园区开展规划环评。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春双阳鹿业经济开发区和长春科技产业开发
区晋升为省级开发区的批复》（吉政函〔2003〕59号），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

范围为绿园区城西镇车家村、四季青村、红民村、跃进村、大营子村、四间村

和合心镇三间村的行政区域，规划面积 21.50 方公里。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轨

道装备产业园区四至范围为长白公路以北，安邦街以东，临城大街以西的围合

区域，规划面积 13.94 平方公里。规划年限为 2016 年至 2030 年。 

  园区发展定位为国家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重点发展轨道客车整车

生产、研发、装配、物流等产业。目前，入区企业共 38 家（33 家企业正常运



行、5家企业停产）, 与轨道装备产业园区产业定位不一致的有 4家企业：今

麦郎饮品（长春）有限公司、雪国舞茸（长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吉林爱普

罗斯饲料有限公司、林龙康药业有限公司。 

  依据《规划》，该园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0.31 平方公里、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57 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面积用地 7.93 平方公里、道路
与交通设施用地 1.41 平方公里、公用设施用地 0.25 平方公里、绿地与广场用

地 3.44 平方公里。目前，该园区实际居住用地总面积 0.20 平方公里、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7 平方公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64 公顷、工业用地

面积用地 3.14 平方公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0.30 平方公里、公用设施用地

0.59 公顷、绿地与广场用地 0.37 公顷、建设用地（城乡居民点和村庄建设用

地）0.79 平方公里、水域 0.03 平方公里、农林用地 9.35 平方公里。 

  二、对规划环境可行性的审查意见 

  该园区规划产业结构与功能区布局基本合理，本次评价对该园区今后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在采取报告书中提出的规划优化和调整建

议，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前提下，该规划实施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

受。从环保角度分析，该规划基本可行。 

  三、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质量的审查意见 

  《报告书》基本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总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评价依据较充分，引用的基础资料和环境监测

数据真实性与代表性基本可信，所选用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较为合理，评价

内容较全面，综合评价结论基本可信。 

  四、对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的建议 

  （一）绿园经济开发区应统筹管理，明确开发区实际管理范围和面积，尽

快开展开发区整体开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二）严格控制现有 4家与所在功能分区产业定位不一致的企业改扩建，

鼓励企业逐步转型升级，视企业对周围环境影响程度，必要时予以搬迁。 

  （三）依据原吉林省环保厅印发的《关于对未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

的工业集聚区实行区域限批的通知》（吉环函〔2018〕140 号），长春绿园经

济开发区属于区域限批开发区。绿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积极推进合心镇污水

处理厂运行及配套管网的建设，确保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尽快达

到解除限批要求。 

  （四）园区受纳水体新凯河和伊通河环境质量不达标，应加快推进区内村

屯搬迁工作，过渡期间生活污水应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禁止未经处理直接散

排。同时，应限制水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入区，鼓励入区企业废水循环利

用。 



  （五）针对园区地下水污染物超标问题，应制定园区地下水监测计划，对

园区地下水开展跟踪监测，明确污染因子超标原因，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措

施。 

  （六）制定开发区供热专项规划，合理优化集中供热热源的数量和选址，

对锅炉台数和吨位予以明确，尽量减少集中供热热源的数量。 

  （七）按照《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环评〔2016〕150 号）要求，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

用上线，尽快制定该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八）尽快编制绿园经济开发区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建设绿园经济开发区

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按照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相关

风险防范措施，开展经常性演练，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九）按要求及时开展规划实施后的跟踪环境影响评价，并纳入未来绿园

经济开发区整体规划。 

  （十）开发区应进一步强化环境管理制度，设立独立的环保机构，按照相

关要求落实区内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监测计划，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督促区内企业依法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五、对规划包含的近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一）绿园经济开发区区域限批解除前，生态环境部门暂停审批园区内增

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 

  （二）规划包含的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应以本规划环评的结论
及审查意见作为其环境影响评价的依据之一。 

  （三）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可结合项目具体

情况，在导则规定的时效期内，适当简化区域环境现状评价内容。 

  此函。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7 月 10日 


